
《镍铁渣资源化利用 第 3部分：沥青混凝土集料用镍铁渣》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第二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20〕181 号）的要

求，由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起草《镍铁渣资源化利用 第

3 部分：沥青混凝土集料用镍铁渣》行业标准，计划编号

2020-0436T-YB。

本文件由工信部钢铁行业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工作组提出并归

口，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世纪青山镍业有限公司、阳江翌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镍铁渣是还原提取镍和铁后水淬急冷产生的工业废渣。近年来，

随着我国冶炼镍铁合金规模逐步扩大，镍铁渣产生量也逐渐增大。目

前，我国镍铁渣年排放量已超过 3000万吨，成为继铁渣、钢渣和赤

泥之后的第四大冶炼渣。我国镍铁渣资源化利用率约 15%，绝大多数

以填埋和落天堆存为主，容易造成土地占用和扬尘等，给镍铁冶炼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大幅提高镍铁渣的资源化利用

率，推广镍铁渣利用新技术新产品，对于我国乃至世界镍铁冶炼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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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

集料是构成沥青混凝土主要原材料。采用镍铁渣替代砂石生产沥

青混凝土用集料，不仅节约天然砂石资源，大幅降低开山炸石造成的

生态环境破坏，又有利于提高镍铁渣的资源化利用率，市场应用前景

广阔。目前，镍铁渣制备集料工艺技术成熟，但由于行业尚无统一的

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验收标准，因此，制定本标准对于推广含镍铁渣

产品和规范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很有必要。属于 2019年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项目，符合《“十四

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范》中“加强矿产资源节

约和综合利用等标准研制，开展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等标准研制”的重

点建设领域。

三、主要工作过程

在《镍铁渣资源化利用 第 3部分：沥青混凝土集料用镍铁渣》

行标立项前，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和武

汉理工大学已开展了国内外关于镍铁渣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关文献

资料和标准的系统梳理，并有针对性地的进行相关技术使用情况的交

流调研，了解镍铁渣机制砂产品的利用情况，制定了标准草案和标准

编制计划。立项后，成立了由广东广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

的标准编制工作组，并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标准主要框架内容，

以及标准编制的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工作方案等。随后，编制组根

据分工协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镍铁渣机制砂产品及应

用等的数据资料、性能测试报告和相关标准，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



完善。2021年 10月，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专门组织召开了《镍铁渣

资源化利用》的系列标准研讨会，重点对标准的主要数据指标和验证

方法进行讨论，并完成标准初稿。2022年 10月，编制组将标准初稿

以电子版形式邮件发送至标准工作组及相关专家多次研讨，重点讨论

和确认相关数据指标的合理性，并提出需要补充相关性能数据。2023

年 8月，完成道路用镍铁渣相关性能数据的补充试验，并修改完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编制原则

（一）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二）本文件重点参考了《JTG/T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并在该标准框架下进行的本文件编制。

（三）本文件主要技术指标选定综合考虑了企业生产实际和使用

情况，注重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

结合，体现了技术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四）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

制定、适时推出”的原则，以及统一、协调、适用性和规范性的原则。

五、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主要规定了沥青混凝土集料用镍铁渣的术语和定义、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贮存、运输和质量证明书。标准共分为

7章内容。



（一）范围

说明了本文件规定的主要内容以及适用范围，适用于利用矿热炉

镍铁渣生产的沥青混凝土用集料产品。高炉生产镍铁产生的镍铁渣不

在本标准规定范围内。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主要引用了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硫酸硝酸法、钢

渣中磁性金属铁含量测定方法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等

2个国家和 5个行业标准。

（三）术语和定义

参考并引用了《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的相关术

语和定义，并根据本文件规定的主要内容新定义了镍铁渣、沥青混凝

土用镍铁渣粗集料、沥青混凝土用镍铁渣细集料的定义。

（四）技术要求

基于起草单位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数据积累，同时深入研究道路用

集料的要求并征求专家意见，经汇总与反复讨论，确定了本标准的技

术要求。

4.1节规定了镍铁渣铬与镍的浸出浓度。根据《GB 5085.3 危险

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进行鉴别，镍铁渣的可浸出镍和总铬

含量符合标准要求，属于不具有浸出毒性的一般固体废物。但从下游

使用要求和环境安全性角度，本标准仍对镍铁渣提出了浸出毒性要求。

4.2节规定了沥青混凝土用镍铁渣粗集料技术要求。经标准编写



组试验研究发现，镍铁渣强度较高，因此适当提高集料压碎值，其中

用于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集料的压碎值分别不大于 24%和 26%，用于

其他等级道路用集料其压碎值不大于 28%。洛杉矶磨耗损失分别为不

大于 26%和 28%和 30%。

镍铁渣表面比较致密，金属氧化物成分较天然石料高，其表观相

对密度相对较大，在本文件中规定必须大于 2.9。同时镍铁渣集料的

吸水率定为 2%，满足镍铁渣集料的特性，又能保证沥青混凝土的路

用性能。

用镍铁渣生产的沥青混凝土用粗集料其它技术指标，如针片状颗

粒含量、与沥青的粘附性、坚固性、磨光值、<0.075mm颗粒含量等

均与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要求一致。

用镍铁渣生产的沥青混凝土用细集料的技术指标包括表观相对

密度、坚固性、<0.075mm颗粒含量等与粗集料大体相同，除此之外

还增加了砂当量和棱角性技术指标。这与 JTG F40要求一致。

从减轻集料重量、金属铁资源流失和对沥青路面质量影响因素考

虑，提出了镍铁渣产品中的金属铁含量应不大于 1.0%。

沥青路面对物质膨胀较敏感，因此规定镍铁渣的浸水膨胀率不能

大于 2%。

（五）试验方法

镍铁渣集料的压碎值、洛杉矶磨耗损失、针片状颗粒含量、与沥

青的粘附性、坚固性、磨光值、<0.075mm颗粒含量的试验方法按照

JTG E42中相关规定执行。浸水膨胀率按照 GB/T 24175的规定执行。



铁粒含量测定方法按照 YB/T 4188执行。可浸出镍含量、可浸出铬含

量按照 HJ/T 299执行。

（六）检验规则

第 6章检验规则给出了型式检验、出厂检验、组批规则、抽样和

判定规则。型式检验内容为第 4章技术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对

镍铁渣进行型式检验：

a)新的生产线投产或老的生产线改造后；

b)停产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恢复生产时；

c)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正常生产时每季度应进行一次检验。

出厂检验适用于：镍铁渣出厂时，每批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

验项目为规格和浸水膨胀率。

沥青混合料用镍铁渣粗集料应以 1000t为一批，不足 1000t亦为

一批。

在进行质量检验时，按随机抽样法，从每批镍铁渣堆放料堆内部

1m处取足够数量（满足所做试验的量）的镍铁渣样品，从 3处以上

取样混合后按分料器法或四分法进行处理，使所抽取的试样具有代表

性。

判定规则：检验结果中若有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

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合要求的性能指标进行复检。

复检后，该项指标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可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仍然不

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七）贮存、运输和质量证明书

沥青混凝土集料用镍铁渣产品应按类别、规格分别堆放和运输，

防止人为碾压及污染产品。运输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杂物混入和粉尘

飞扬。

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内容包括生产厂名和厂址、产品

名称、类别与规格、产品标准号、批号、批量、发货日期及本标准规

定的出厂指标检验结果。

六、标准相关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相关同类标准。

通过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规范镍铁渣产品的生产和产品质量提

升，有利于镍铁渣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应用，对于镍铁渣资源化利用水

平的提升意义重大。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协调一致。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利用镍铁渣生产沥青混凝土用集料，可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利用，

解决因其无法利用而带来的土地占用和环境污染问题，对于推动有关



地区固废利用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

经济和社会环境效益。因此，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尽快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镍铁渣资源化利用 第 3部分：沥青混凝土集

料用镍铁渣》标准编制组

2023年 0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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